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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一个分析框架

余亮亮 1,2，蔡银莺 2*

（1.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641；2.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摘要：厘清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管制有

效开展的重要前提。论文主要结合国内外最新的实证研究文献，在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对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表现形式—作用机理—协调机制”这一逻辑框架下，分析了国土空间规

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联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影响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发展受限制区域的土地产权受到抑制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外部性未能有效

地内在化；2）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于保护型区域生产的生

态产品可贸易性较差，使其落入比较优势陷阱；3）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下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主

要包括土地发展权漂移、税费调节和地役权保护。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空间规划管制从诞生

起，就面临效率的争议，但在资源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之下，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在实践层面又

非不可调和，关键在于区域经济协调机制的设计。这对我国在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为避免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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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管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根据各区域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通过

对异质区域未来的土地用途和开发强度进行分区管制的方式，在整个国土范围内平衡经

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压力。诚然，通过分区规划的方式，重点发展的区域能进一步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发挥其经济集聚的功能。然而，限制发展或禁止发展的区域却因要

保护耕地或生态环境敏感地，而丧失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机会，导致其与发展型区

域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以地为本的逻辑理念，使中国的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与国土空间的开发重点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同向递增关系，短期内将不利于区域经

济的协调发展[1]。

可以预见，随着空间规划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未来中国不同主体功能分区之间的

区域发展差距将继续扩大，对于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联机理

及表现形式尤其值得重点关注。为此，全面、系统地梳理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的关联机制及实现效应的相关文献，开展综合性分析，有利于厘清国土空间规

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掌握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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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机制与具体作用路径，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区域协调发展对策。本文具体将结合国

内外最新的实证研究文献，在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表现形式

—作用机理—协调机制”这一研究思路下，构建一个基于比较优势陷阱的分析框架，用

来解释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联机理，以期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管

制的有效开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1 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表现

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主要是通过分区规划的方式，对异质区域的土地用途和开发强度

进行管制，各分区空间只能按照规定的利用方式进行发展。空间发展受限制的区域由于

要保护耕地或生态环境，不能进行相应的工业化开发，其实质是土地产权受到抑制（土

地发展权等），因为土地资源的最佳价值没有得到显化，发展受限制区域的经济将会严重

受阻。与此同时，由于无偿享用发展受限制区域提供的粮食安全保障和生态系统服务，

重点发展区域可以不用为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这样保护型区域和

发展型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将逐步拉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对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发展受限制区域的土地产权受到抑制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外部性未

能有效地内在化。

1.1 土地产权抑制

大都市区的无序蔓延不断蚕食其周边优质的耕地和生态用地，为保护开敞空间，发

轫于城市内部的分区管制方式开始在城市外部甚至更大区域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常用

的规划管制工具包括绿带 （Greenbelt）、城市增长边界 （Urban Growth Boundary，

UGB）、分区规划（Zoning）等。然而，严格管制保护型区域内的耕地或生态用地类型转

换为价值更高的城市用地，约束甚至剥夺了发展受限制区域的土地发展权利，进而影响

其经济发展乃至内部民众的社会福利。一大批文献对历史遗迹（Historic Buildings）、优

质农地（Prime Farmland）、环境敏感地（Environmental Sensitive Land）等被管制类型的

土地发展权受限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区域的土地利用向高价值用途或强度的转换路径

被截断，这些管制政策严重影响了发展受限制区域的经济发展以及内部民众的福利水

平，应通过发展权转移（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的补偿方式弥补被管制

区域的经济损失[2-4]。例如：Quigley等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相比管制弱化区，管制强化

区内的新建住宅要少的得多，其房屋的售价和租赁价格都上升较快，居民承受了较高的

住房成本[5]。农地管制政策降低了管制区域内的农地价值，且随着距离大城市远近的不

同，其管制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6]。

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改革的关注，正逐渐聚焦于政府对国土

空间利用的规制措施上来。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用途管制、主体功能区规划、“三

线”划定等诸多规划管制措施的实施，不仅影响国土资源配置效率，还与相关土地产权

人的切身利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与国外关于国土空间管制对土地产权抑制

的经验发现相一致，大量学者从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典型特征出发，也发现了我国空间

规划管制显著影响土地产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证据。规划管制不仅限制了土地使用权

利，而且直接影响了被管制区域的土地价值，这种限制是土地发展权的直接来源[7]。罗罡

辉等[8]认为我国通过对土地用途进行严密的控制，实际上是把耕地的自主经营权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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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重侵害土地承包经营者的财产权收益和土地发展权。中国的区域耕地用途管制绩

效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耕地保护大省由于丧失了土地发展权，经济发展水平

则较低[9-10]。

1.2 资源环境保护的外部性

农产品和生态产品是任何区域和群体都需要的必备品，但是在目前全球快速工业化

和城市化浪潮下，这类产品的生产具有机会成本巨大、效益外溢等特征，再加上溢出的

生态环境服务或粮食安全保障面临价值测算的困境，即使对被管制区域进行经济补偿，

具体的补偿额度也会因评估方法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因此，强制规定发展受限制型区域

的主体功能为保护耕地和生态用地，由于资源环境保护的外溢效应无法有效地内部化，

也会加大保护型区域与发展型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保护型用地产生的效益只能通过出售农产品的方式在市场上显现出一部分，而附着

于其上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则具有较大的非市场价值。1997年，Costanza等[11]在Nature

上发表了他们关于评估16个生物群落的17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随后，在全球范

围内掀起了对各种资源环境保护价值评估的热潮，如：异质的土地景观格局具有不同的

生态服务价值[12]，农业生产能提高植被覆盖、土壤碳汇、洁净地下水等生态服务[13]。国

内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始于谢高地等[14]在Costanza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制定出了

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自此，拉开了我国在不同区域尺度和不同领域开展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序幕，相关学者对农田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河流湖泊和农

村生态资源等生态服务价值测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5-18]。通过以上国内外关于保护型

用地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基于不同的理论和评估方

法，关于同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测算结果可能差异较大[19]，但人们关于资源环境保护

的非市场价值确实存在并且数额巨大达成了共识。同时，资源环境保护的生态效益具有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外部性的存在使发展受限制区域保护耕地

和生态用地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不相匹配，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已不能实现帕累托最

优，进而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效率的损失。因此，一方面，由于资源环境保护的非市场价

值面临测度和分割的难题，价值巨大但无法量化的外溢效应使发展非受限区域无偿享用

了发展受限区域提供的粮食安全和生态服务，而发展受限区域生产的农产品和生态产品

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其影子价值；另一方面，即使设计跨区域的经济补偿机制，由于估算

结果的差异较大，不能使补偿双方关于补偿标准达成一致，这将使生态补偿政策的落实

困难重重。因此，由于资源环境保护的外部性不能有效地内在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

致了两大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2 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

比较优势原理是人类社会进行选择和决策的基础理论依据之一，是分工、交换以及

区域和国际贸易的前提。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异质区域或国家在不同商品生产上具有

不同的比较优势，如果存在贸易机会，则会使交易双方均获得收益。对国土空间利用进

行分区管制的方式，就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试图通过区域分工和合作的方式，发挥不

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促进整个国土空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指导思想是保

护型区域由于耕地和生态用地数量巨大且具有保护的悠久历史传统，主体功能就应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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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粮食安全和生态产品，发展型区域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且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就

应该继续发挥集聚经济和人口的优势，进而有效地吸纳保护型区域的转移人口，促进整

个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显然，比较优势理论与贸易理论是建立在产业分工和各区域

产品可贸易的基础上，将产业分工作为区域贸易的依据，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管制的现实

是保护型区域提供的粮食安全产品和生态产品无法在市场上完全实现其价值，可贸易性

较差，因此，从逻辑上看，国土空间分区管制似乎符合了比较优势理论，但是理论的假

设条件与现实不符，就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20]。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初级

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和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21]，很少有文献把目光聚焦于一个国家内部不

同区域之间的贸易也会引起生态产品比较优势陷阱的问题，在我国把国土空间规划提升

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对生态产品比较优势陷阱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国

土空间规划管制预期实施效果的认识。以下将通过理论模型来具体阐述国土空间规制对

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以期掌握规划管制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

本文借鉴古典经济学“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虽然较为简

单，但优点在于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且很容易用图形来刻画。同时，已有研究在赫克歇

尔-俄林（H-O）理论框架上分析了比较优势与贸易不平衡问题[20]，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

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思路，在具体阐述之前，先作出如下假设：

1）假定所有区域只有两个产业部门：工业制成品部门 I和生态产品部门E，为了后

文讨论的方便，我们把保护型区域提供的粮食安全产品和生态产品均看成是生态产品，

因为耕地在生产农产品的同时也是重要的生态产品提供者。

2）发展型区域在工业制成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表现为工业品平均生产价格远低

于保护型区域，而生态产品的生产成本则高于保护型区域。即： PG
I > P D

I ， P D
E > PG

E ，

PD = P D
I /P D

E < PG = PG
I PG

E 。其中： PG
I 表示保护型区域的工业品价格； P D

I 表示发展型区

域的工业品价格； PG
E 表示保护型区域的生态产品价格； P D

E 表示发展型区域的生态产品

价格； PD = P D
I /P D

E 表示发展型区域工业品与生态产品的相对价格； PG = PG
I /PG

E 表示保护

型区域工业品与生态产品的相对价格。

3）工业制成品贸易程度较高，而生态产品不可贸易。在生态产品贸易性较差的情况

下，假设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后的发展型区域工业品与生态产品的相对价格为

PD* = PG
I /P D

E ，同时 PG > PD* = PG
I /P D

E > PD 。

接下来我们讨论两种情况，且均以发展型区域为分析主体，即该区域在制成品方面

具有比较优势。第一种情景是生态产品和工业品一样，可以在市场上完全实现其价值，

且可自由贸易。如图1所示，其中横坐标表示工业制成品数量，纵坐标表示生态产品数

量，曲线A-A为生产可能性边界， I1 和 I2 为表示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而 PD 和 PG 则

分别表示发展型区域和保护型区域工业制成品和生态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假定发展型

区域在初始条件下的生产点和消费点都在点 1，在生态产品具备可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型区域关于制成品与生态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会从 PD 调整到 PG ，随后该区域的生产点

就会根据制成品与生态产品的相对价格从点1移动到点2，而消费点则会从点1移动到点

3，发展型区域多生产 (Q1
I -Q2

I ) 的制成品用于出口，则进口 (Q2
E -Q1

E) 的生态产品。因

此，发展型区域与保护型区域之间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出现了发展型区域出口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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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口生态产品，而保护型区域正好相

反的贸易状况，并且两大区域之间的贸易

是平衡的。生态型区域进口 (Q1
I -Q2

I) 的制

成品，出口 (Q2
E -Q1

E) 的生态产品，由于

(Q1
I -Q2

I ) = PG(Q2
E -Q1

E)，显然，在生态产品

经济价值明确且可贸易的情景下，国土空

间规划管制的实施的确可以发挥保护型和

发展型区域的不同比较优势，使两大区域

的福利水平均能有所提升，促进区域经济

的协调发展。

第二种情景为目前我国实施国土空间

规划管制的现实情况，即区域之间可以自

由贸易，但是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使

其不具备可贸易性或者贸易性较差。如果

保护型区域在生态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

优势，然而恰巧生态产品又不可贸易，那

么图 1中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就会变成图 2

中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调。由于发展型区域

的制成品价格低于保护型区域，而生态产

品的生产成本高于保护型区域，因为生态

产品不可贸易，发展型区域的生态产品价

格依旧高于保护型区域，但是制成品价格

则会上升到与保护型区域相同的价格水

平。这样发展型区域就有了一个新的相对

生产价格 PD* = PG
I /P D

E，且 PG > PD* > PD 。在

图2中，发展型区域根据新的相对价格进行

生产调整，其生产点将在点1和点2之间的

任一点，不妨设定为点3。同时，假定发展

型区域的消费偏好保持不变，在新的相对生产价格下，其最佳消费点则为点 4，即发展

型区域消费自己生产的生态产品为 Q1
E （其生态产品的生产只有这么多），其余均是享受

保护型区域无偿提供。相应地，发展型区域对制成品的消费只有 Q2
I ，但是其生产的制成

品却为 Q1
I ，故有 ( )Q1

I -Q2
I 的制成品出口，即与保护型区域之间的贸易为顺差。因此，

在生态产品不可贸易的情况下，保护型区域在生态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越强，其与发

展型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则将越大。

从对以上两种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经典贸易理论认为区域之间主要根据各自的比

较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尽管比较优势的不同并不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但

是，异质区域所拥有优势产品可贸易程度的不同就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边缘”

格局，使那些以生产可贸易程度较弱产品为主的区域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在目前中国的

产品市场中，工业制成品的可贸易性远远高于生态产品和粮食安全产品，生态和粮食安

图2 生态产品不可贸易情况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调

Fig. 2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under the untradable condi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图1 生态产品可贸易情况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均衡

Fig. 1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under the tradable condi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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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其甚至不存在市场，没有交易的经济价值，再加上保护型区

域的土地产权受到抑制，保护型用地无法转换为价值更高的工业和城市用地，这是国土

空间规划管制引起保护型和发展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大的内在机理。

3 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区域协调政策工具及经验借鉴

尽管从理论上分析，国土空间分区管制会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以及侵

害保护型区域权利主体的财产权益和福利水平，但是从世界各国目前的空间规划管制实

践来看，关于规划管制效率的争议在实践层面并非不可调和。随着城市化无序蔓延的愈

演愈烈，以及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且不管是国

家还是区域层面，各种形式和尺度的空间规划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国土空间规

划管制的顺利实施，关键在于如何在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设计更适宜的经济协调机

制，使国土空间规制行为尽可能地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空间规划管制

引起的发展非均衡问题文献的梳理，发现协调区域或不同主体间发展非均衡的机制主要

有土地发展权漂移、税费调节和地役权保护[22]，这些政策工具的功能无不是尽量减轻发

展受限地区土地产权的被抑制程度，抑或提高保护型区域保护耕地或生态用地的经济效

益，促使资源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内在化，具体体现在第二部分的理论模型中，就是政

府通过财政转移或市场化的补贴手段增加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提高生态产品在区域间

的可贸易性，使图2中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调现象逐步向图1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转化。以

下将通过对不同类型利益协调机制的实践活动和实施效率的最新实证文献进行评述，进

而为我国规划管制背景下新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提供政策启示。

3.1 土地发展权漂移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针对规划管制导致区域或主体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公平

现象，政府通常采取基于市场机制的土地发展权购买（PDR）、土地发展权转移（TDR）

等空间发展权漂移方式，通过将土地开发引向更适合发展的地区，达到既保护耕地或环

境敏感区域，又保障产权人土地权益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早在1960年前后，美

国就出现了土地发展权漂移的政策工具，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239个社区采用了土地

发展权转移的政策工具[23]。荷兰为了保持城乡优美的土地景观，创新性地借鉴了美国的

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设立了空间漂移机制（Space for Space），通过空间发展权在发送

区和接收区之间的自由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规划管制的刚性约束[24]。德国将空间

的过度开发视为“污染物”，类似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排放许可制度，通过设立基于市场

交易的规划许可证机制（Tradable Planning Permits，TPP），有效地保证了环境敏感区域

的低密度开发 [25]。通常来说，土地发展权漂移的政策手段既可以是土地产权人自愿参

与，也可以是强制性的。强制性的土地发展权转移能够提高土地保护的概率，但会遭到

土地所有者的反对，以及遭遇挑战法律的困境。而自愿性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在融入适当

的经济激励后，虽然会降低发展权转移的有效性，但最起码能够保证发展权漂移项目的

成功实施。

关于土地发展权漂移政策的实施绩效，已有大量研究予以关注。Liu 等利用美国大

西洋沿岸269个县级单位长达50 a的面板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PDR项目

的实施效应，发现PDR对县域耕地面积减少的40%~55%作出了贡献，相当于每年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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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550英亩（1英亩=4 046.86 m2）的耕地流失[26]。在对土地发展权漂移制度进行成本-
效益分析后，研究发现这些项目对社会产生了正向效应[27]。土地发展权购买对以农业为

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农户家庭的福利效应更明显，它能显著地提高这一群体的农业收益[4]。

中国各地在面临巨大的发展和耕地保护压力时，提出了一系列类似土地发展权漂移的耕

地非农化的跨区域配置措施，试图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胁迫程度，调剂可供发展指

标的余缺，达到效率和公平兼顾的社会经济发展目的，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重庆的“地票

交易”、可转让土地发展权的“浙江模式”和在全国层面实施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相关文献围绕我国土地发展权漂移的创新形式，开展了相应研究。“地票”交易优化了土

地要素在区域之间的组合机制，促进了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使非农化的土地价值在区域土

地市场上得以体现[28]；浙江省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促进了耕地保护、土地资源的跨区域

优化配置以及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9]；虽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刚性规划管制的弹性，但是与美国的土地发展权漂移政策相比，其在耕地保

护和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方面均不如它[30]；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土地发展权漂移机

制带有科斯式的“功利主义”色彩，而不是基于“自然的公正”构建的契约型市场，因

此隐患重重[31]。土地发展权漂移实质上是通过建立保护区和开发区之间的发展权转移对

接机制，协调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为提高我国土地发展权政策的实施绩效，今后

完善土地发展权漂移的政策导向应该逐步向自愿性发展权转移参与转型，充分发挥市场

在土地发展权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3.2 税费调节

对国土空间利用方式进行税费调节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对土地利用造成的负外部性征

收较高的税费，而对产生正外部性的土地利用则给予税收优惠，符合处理外部性内化问

题的经典范式。欧美等国对土地利用进行课税，主要是以财产税的形式出现，相比其他

房地产类型，农地和生态用地通常享有较高的税收优惠。美国最早和最著名的税收优惠

项目是加利福尼亚州1965年实施的土地保护法案，也被称为威廉姆森法案（Williamson

Act），该法案允许当地政府与私人土地所有者签订产权人放弃某些特定的土地利用行

为，交换条件是地方政府对农地以农业或开放空间利用价值对产权所有者征收财产税，

而不是农地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的财产税损失则由州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予以补

偿。除了对农地实施减税外，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机制经常使用的手段还包括对重点开发

区域征收发展税或环境影响费，这样通过对保护区和发展区“一增一减”的税费调节机

制，协调不同区域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不同地区对这些税费名称的命名各不相同，例

如：城市发展费、发展影响费、土地发展税、发展者贡献、当地发展税等，但实质都是

协调不同区域和群体均衡发展的一种经济机制，这种税费调节措施在澳大利亚、加拿

大、爱尔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得到普遍应用[32]。

财产税和环境影响费都可以看成是庇古税的变形，其在成功纠正外部性的同时，也

可能带来其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关于税费调节手段实施绩效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农田

保护成效、不同区域或群体利益协调和土地投机等方面。环境影响费的实施将对新建和

现存建筑物结构产生相应的经济影响，进而会导致住宅市场上的均衡价格上升和均衡数

量下降，相应的城市房地产财产税增加，由于财产税是基于当前的土地使用价值（Use-

Value Assessment），这样减轻了农地的财产税压力，土地开发的节奏放缓[33]。通过税收

减免的这一部分价值能资本化到农地的价值中去，提高土地产权人的财富水平，进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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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不同群体和区域的利益诉求，提高农业区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但是，减税给产权人

带来财富的意外获取，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持有未开发土地的成本降低[32]。基于异质土地

类型的不同税收评估（Differential Tax Assessment），不是买卖而是租赁发展权，土地产

权人单方面决定租期的长短，这样有时候会助推土地投机。税费调节是通过对不同国土

空间利用方式的区域或群体实行不同的税费征收标准，通过收入再分配方式平衡异质区

域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中国具有不同于欧美的税收体系，其中之一表现为房产税正

处于试点阶段，没有全面实施，这样就不能通过房产税的方式来调节土地利用行为。更

为重要的是，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各地只有

采取低价征收集体土地（主要为耕地）、高价拍卖为城市用地的策略，通过获得巨额土地

财政的方式才能保证地方政府的日常运转。严格来说，只有通过对城市建设征收环境影

响费和排污费，才带有调节土地利用行为的性质，因此，中国的税费形式不具备协调由

于国土空间规制导致异质区域或群体发展失衡的功能。

3.3 地役权保护

地役权保护（Conservation Easement）主要是通过政府购买农地和生态用地的地役

权，以便利其净化空气、提供开敞空间等生态功能的发挥，协调方式通常是政府实施生

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或农业环境政策，利用经济补

偿的激励手段提高农户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在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同时，也

能缩小保护区和发展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与土地发展权漂移和税费调节两种方式的

不同之处在于地役权保护主要涉及保护区域的农户，因此，地役权保护政策的设计应重

点考虑农户的政策选择偏好和农户对政策的响应程度，进而提高地役权保护政策的实施

效率。在美国，地役权保护主要是一种避免大量私人土地免受开发或转为城市利用的保

护方式，在过去20多年里，该政策保护了主要农业区上百万英亩的耕地，并为这些农业

区域地方政府带来了相应的税收收入[34]。欧盟自 1950年前后制定共同农业政策（Com-

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以来，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多次变革，从

最初的为应对食物短缺激励农户扩大生产，到目前主要为补贴农户保护农业多样性以及

乡村环境，试图使农业区保护资源环境的外部性内在化[35]。同时，农业环境政策的设计

是一个多目标决策系统，应综合考虑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在重点考虑农户政策选

择偏好的同时，也要对其区域协调和公平效应予以关注[36]。

关于地役权保护实施效果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态效益、对贫困农户的福利改进以及

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在空间规划管制的硬性约束下，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方式，能

减少农户不遵守甚至反抗的阻力，使广大农户关于生态服务的提供成为一个自觉自愿的

行为，进而提高土地的生态效益，对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同时，生态补

偿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尤其对贫困农户和中小农户的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地役权保

护补偿政策不仅能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的人均收

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7]。当今全球各个国家都面临把自然资本转化为经济效

益还是生态服务的权衡，再加上区域之间资源环境保护的外部性，导致生态服务产品的

供给严重不足，根据异质区域提供生态服务的成本和效率差异，进而设计跨区域的生态

补偿机制，将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公平[38]。近年来，在严厉的规划管制政策保

护耕地绩效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省份和城市为平衡经济发展和

耕地保护的压力，也开始实施类似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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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成都的耕地保护基金，苏州、上海和广东的农田生态补偿。这些政策在提高农户

农业收入、增进福利方面具有显著效应，其初期实施效应已见成效[39-40]，但由于对农户保

护耕地没有相应的契约约束，再加上后期对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面临有效监管的困境，

会产生普遍存在于委托代理项目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以后政策调整的

方向应为由强制性参与耕地保护项目变为自愿参与，由微观农户、村集体与基层政府签

订一定期限的耕地有偿保护合同，合同到期且经过验收符合耕地保护标准的，再予以发

放耕地保护经济补贴，这将大大提高耕地保护质量和耕地保护资金的使用效率。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沿着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表现形式—作用机理—协调

机制”这一逻辑框架，对国内外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

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保护区土

地产权受到抑制，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外部性不能有效地内在化。关于空间规划管制影

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主要从比较优势陷阱理论予以解释，即由于保护

型区域提供的生态产品和发展型区域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可贸易程度的不同，使以生产可

贸易程度较弱产品为主的保护型区域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进而影响两大区域经济的均衡

发展。国外关于由规划管制导致的异质区域和群体发展不公平的现象，主要通过土地发

展权漂移、税费调节和地役权保护等多样化的补充措施，协调区域之间的和谐发展。我

国虽然已有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市场化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但总体来说，与欧美等国家

相比，其实施绩效仍有一定差距。

国土空间规划管制自实施以来，一直就伴随效率的巨大争议。一方面，规划管制能

有效遏制城市的无序蔓延、避免耕地和生态用地的过度流失，进而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生

态系统服务。另一方面，它又必然会导致不同区域和群体之间福利分配的不公平，影响

社会和谐。理论上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内生着这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从世界各国的

实践来看，国土空间规划管制普遍存在。不难发现，资源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和多样化

的区域协调机制的存在是规划管制在争议中持续前行的主要原因。我国从土地利用规

划、土地用途管制到主体功能区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管制制度的实施，对国土空间从用途

类型到空间边界进行全面管控，也是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无奈之举。与欧美等国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在实施严厉的国土空间规划管制的同时，缺乏相应的经济协

调机制，管制强化区域利益主体的土地发展权得不到有效保障[41]，这将会严重影响保护

型区域提供资源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在丧失区域经济公平发展的同

时，也会导致效率的巨大损失。因此，中国未来应根据具体国情，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

功的经验做法，重点应对空间规划管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大的问题，进而促进区

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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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associated mechanism on spatial reg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so a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reg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latest empirical research literatures, we studied spatial

reg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logic framework

of“manifestation-mechanism-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e results indicate: 1) The effects

of spatial reg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wa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act that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the restricted area is restrained

and the externality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has failed to be internalized

effectively. 2) The mechanism that spatial reg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affect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s caused by the poor tradability of the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protected regions. The protected area falls into the trap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3) Under the spatial reg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f regional economy mainly include drift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ax

regul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easement.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spatial reg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has been facing the dispute of efficiency since its birth. However, under the

immense pressur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is

not irreconcilabl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key is the design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to avoid new problems i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egion at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Key words: spatial reg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property restraint;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he trap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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